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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税协发〔2025〕31 号

关于转发《税务部门再次曝光 8 起涉税中介

违法违规案件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：

近日，税务部门第三次集中曝光了 8 起涉税中介违法违

规案件，虽然上述涉税中介均不是中税协会员，但也为行业

合规执业再次敲响了警钟。为教育引导单位会员及其从业人

员以案为鉴，自觉依法合规诚信执业，促进税务师行业持续

健康规范发展，现将《税务部门再次曝光 8 起涉税中介违法

违规案件》转发你们。

请各地税协在巩固 2025 年警示教育已有成果基础上，

结合地区实际，以适当方式组织广大从业人员学习，做到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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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长鸣、以案为鉴，教育引导会员摒弃短期逐利思维，坚守

法律底线，依法合规诚信执业。

附件：1.税务部门再次曝光 8 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

2.涉税中介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好依法合规经营

诚信纳税的桥梁

2025 年 12 月 2 日

（只发电子件）

抄送：会领导

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2025 年 12 月 2 日印发

校对：合规监管部 张英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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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税务部门再次曝光

8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

（时间：2025-11-28 来源：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）

11 月 28 日，上海、福建、江西、贵州、大连、深圳、

天津、湖南等多地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 8 起涉税中介违

法违规案件。

一、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查处涉

税中介上海账一财税咨询有限公司操控空壳企业实施违法

策划导致其代理企业少缴税款案件。经查，2021 年至 2023

年，上海账一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在为上海绎恺科技服务中心

提供涉税服务时，获悉其开展的某项业务未获取相关发票，

随即成立 4 户空壳的个人独资企业，虚构服务业务并向该科

技公司开具发票，帮助其将 1800 余万元服务费进行税前扣

除，从中获利共计 18.90 万元，导致少缴税款 484.39 万元。

2025 年 9 月，税务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

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三条，对上海账一财税咨询有限公司

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18.90 万元，并处其代理企业少缴税款

0.5 倍罚款共计 242.19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，对其涉及虚

开的相关线索已移送公安部门处理；根据涉税专业服务管理

相关规定，对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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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等措施。同时，税务部门依法对上海绎恺科技服务中心进

行处理处罚。

二、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涉税中

介福州金汇鑫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帮助其代理企业骗取出口

退税案件。经查，2023 年至 2024 年，福州金汇鑫财税咨询

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陈龙、实际控制人赖昌锻在明知福

州柯坤贸易有限公司从事骗税活动，且未提供发票、出口企

业购销合同、出口货物运输单据等材料的情况下，仍为该企

业提供代理记账、申报纳税等涉税服务，配合申请退税，帮

助其骗取出口退税 1129.14 万元。2025 年 9 月，税务部门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三

条，对福州金汇鑫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作出处以其代理企业骗

取出口退税款 0.5 倍罚款共计 564.57 万元的处罚决定；根

据涉税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定，对其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

主体等措施。同时，税务部门依法对福州柯坤贸易有限公司

进行处理处罚。目前，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三、国家税务总局赣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涉税中

介江西旺桐科技有限公司帮助灵活用工人员违规转换收入

性质造成其少缴税款案件。经查，2021 年至 2023 年，江西

旺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违规办理临时税务登记、代开发票、

申报纳税等操作，帮助网络灵活用工平台就业人员在平台所

在地登记为个体工商户，将个人劳务报酬所得，违规转换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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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，造成 23 名灵活就业人员少缴个人所

得税共计 220.80 万元。2025 年 9 月，税务部门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八条，对江西

旺桐科技有限公司作出处以纳税人少缴税款 0.5 倍罚款共

计 110.40 万元的处罚决定；根据涉税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

定，对其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措施。同时，案件涉

及的少缴税款人员已由相关地区税务部门另案查处。

四、国家税务总局安顺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涉税中

介贵州理得清财务有限公司介绍虚开发票造成其代理企业

少缴税款案件。经查，2020 年，贵州理得清财务有限公司

为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涉税业务代理服务期间，

了解到该公司存在大量“富余票”，让其在无真实业务交易

的情况下，向理得清公司实际控制的下游受票企业贵州华泰

宁安工程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91

份，涉及金额合计 937.40 万元，贵州华泰宁安工程建筑设

计有限责任公司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违规抵扣进项

税额并骗取留抵退税，少缴增值税等税费 110.04 万元。2025

年 7 月，税务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

施细则》第九十八条，对贵州理得清财务有限公司作出处以

下游受票企业少缴税款0.5倍罚款共计55.02万元的处罚决

定；根据涉税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定，对该公司及其主要责

任人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措施。同时，对下游受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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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。目前，公安部门正对安顺润亨化

工贸易有限公司进一步侦办。

五、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查处涉

税中介大连市澎源财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介绍虚开发票造

成其代理企业少缴税款案件。经查，2020 年至 2024 年，大

连市澎源财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魏敏在为 4 户

企业提供涉税服务过程中，向企业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

226 份，涉及金额合计 2736.04 万元，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，

涉及金额合计 100.63 万元，造成上述 4 户企业少缴税款共

计 349.53 万元。2025 年 8 月，税务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八条，对大连市澎源

财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出处以其代理企业少缴税款 0.5

倍罚款共计 174.76 万元的处罚决定，并移送公安机关进一

步侦办；根据涉税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定，对其采取列为涉

税服务失信主体措施。同时，税务部门对下游受票企业依法

依规进行了处理。目前，涉案的虚开团伙已由检察院向法院

提起公诉。

六、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涉税中

介深圳市财智恒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非法提供银行账

户和发票导致其代理企业少缴税款案件。经查，2019 年至

2021 年，深圳市财智恒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为深圳

市鼎信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涉税服务时，主动提



7

出可通过虚列成本等方式来降低税负的违规税务策划方案，

以非法提供银行账户等方式，帮助其获得其他企业虚开的增

值税专用发票 52 份，涉及金额合计 4792.11 万元，导致少

缴税款合计1186.90万元，并从中获利共计84.08万元。2025

年 6 月，税务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

施细则》第九十三条，对深圳市财智恒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

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84.08 万元，并处其代理企业少缴税

款 0.5 倍罚款共计 593.45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；根据涉税

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定，对其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

措施。同时，税务部门依法对深圳市鼎信私募股权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罚。目前，公安机关已对该涉税中介机

构实际控制人褚斌，以及虚开发票企业实际控制人颜军采取

强制措施，近期将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七、天津税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涉税中介天津

畅泽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张凤梅虚开增值税

发票案件。经查，2016 年至 2024 年，天津畅泽财务管理有

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凤梅操控 49 户空壳企业，对外虚开增

值税普通发票 2643 份，涉及金额合计 1.6 亿元，增值税专

用发票 2331 份，涉及金额合计 1.3 亿元。2025 年 8 月，税

务部门根据涉税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定，对天津畅泽财务管

理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张凤梅采取列为重点监管对象

等措施。同时，税务部门对下游受票企业依法依规进行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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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目前，该案已由公安部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八、湖南省娄底市税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涉税

中介及其实际控制人勾结税务人员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。经

查，2021 年至 2023 年，涟源市娄涟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实际

控制人谢久华等七人勾结涟源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唐向成，利

用他人身份信息在涟源市注册成立 29 家空壳公司，向武汉

睿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504 份，涉及金

额合计 2.6 亿元。2025 年 9 月，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谢久华等

7 名涉案人员，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954.82 万元的决定，并依

法对唐向成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。税务部门根据涉

税专业服务管理相关规定，对涟源市娄涟财务管理有限公司

及其实际控制人谢久华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措施。

同时，税务部门已依法对武汉睿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立案检

查。

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是依法治税的重要专业力

量，应带头遵法守法、恪守诚信原则，以专业能力为服务对

象提供合规涉税服务，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广大经营

主体要谨慎选择涉税专业服务机构，警惕非法代理损害自身

权益。税务部门将持续支持和规范涉税专业服务行业发展，

依法查处涉税中介违法违规行为，严肃查处税务人员与不法

中介内外勾结、通同作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，维护公平有

序的市场环境，保障国家税收安全和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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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涉税中介及其从业人员

应当好依法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的桥梁

（时间：2025-11-28 来源：中国税务报）

11 月 28 日，上海、福建、江西、贵州、大连、深圳、

天津、湖南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 8 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

案件。这也是今年税务部门第三次集中曝光涉税中介违法违

规案件，这些“黑中介”不仅触碰了法律红线，扰乱了税收

征管秩序，也损害了纳税人缴费人权益。持续公布的案件也

警示，涉税中介及其从业人员必须摒弃短期逐利思维，坚守

法律底线，依法依规开展执业，当好依法合规经营的桥梁，

而不是违规经营的推手。

“黑中介”违规执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

涉税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作为连接税务机关与经营主

体的专业力量，在帮助经营主体依法处理涉税业务、助力合

规经营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但少数“黑中介”及从业人员

背离行业初心和职业操守，不是把精力聚焦在提升专业服务

质效、合规助力经营主体健康发展上，而是剑走偏锋，将心

思用在钻研违法违规伎俩上。

此次通报案件中涉案的涉税中介，有的介绍企业虚开发

票，下游企业利用这些虚开的发票抵扣税款、虚增成本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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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实现少缴税款的非法目的；有的摒弃职业操守，主动实施

违法税收策划，帮助被代理企业多列成本偷逃税款；有的帮

助大量网络平台灵活用工人员在平台所在地登记为个体工商

户，通过将个人的劳务报酬所得转换为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

的手段，从而实现少缴税款的目的；有的以涉税中介为掩护，

利用员工或亲属身份注册大量空壳企业，形成团伙对外虚开

发票；有的与税务干部勾结，注册大量空壳公司虚开发票，

牟取利益……

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志刚指出，这些“黑中介”

利用专业优势触碰法律底线，既严重损害了行业信誉，也给

被代理的中小企业带来了重大经济损失，还损害了国家税收

安全，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今年以来，税务部门明

显加大了对涉税中介违法案件查处的曝光力度，形成了持续

震慑。这些案件既揭开了涉税“黑中介”的违法套路，更彰

显了税务部门依法治税、从严治税，维护税收公平的坚定决

心。

同时，陈志刚指出，此次对 1 起不法中介勾结税务干部

实施虚开发票违法案件进行曝光，表明了税务部门在打击涉

税违法犯罪行为的过程中，坚持“刀刃向内”、双向发力，深

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税贯通互促的明确态度。

法律法规为涉税中介划定执业红线

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对于涉税中介的执业行为有较为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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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且清晰的规定，为其合规执业划定了刚性边界、提供了具

体遵循。

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介绍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直接明确了涉税中介违

法执业的法律责任，其中第九十三条针对由纳税人自己申报

办税，涉税中介为纳税人非法提供发票、虚假证明等便利导

致税款流失的行为，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、并处相应税款 1

倍以下罚款的惩戒措施。第九十八条则聚焦由涉税中介为纳

税人代理申报办税等业务，因涉税中介违规造成纳税人少缴

税款的情形，明确了 50%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责任，从惩戒

层面筑牢执业底线。

“除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以

外，在 2025 年 3 月出台，5 月 1 日起实施的《涉税专业服务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作为部门规章，明确了涉税专业服务的八

大类范围，涵盖纳税申报代办、专业税务顾问、涉税鉴证等

核心业务，同时建立以实名制为基础的‘信用＋风险’管理

机制。该办法不仅规定了动态信用积分、信用码管理等监管

措施，更实现了管理与服务并重，通过简化信息报送、建立

沟通机制等措施，为合规涉税中介发展提供便利。同时，《涉

税专业服务职业道德守则（试行）》《税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

人员与税务人员交往行为规定（试行）》等也从职业操守层面

细化了行为规范。”施正文补充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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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正文指出，在通报的案件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税务部门

在查处案件时，同步采取扣减信用积分、纳入重点监管名单、

列入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，有利于持续规范涉税中

介执业行为。

“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既明确了涉税中介‘能做什么、不

能做什么’的行为清单，也健全了‘怎么管、如何罚’的监

管机制，既为涉税中介规范执业提供了清晰指引，也为维护

国家税收秩序、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筑牢了制度屏障。”上海国

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御表示。

葛玉御认为，曝光与处罚不是目的，而是规范行业生态

的必要手段。涉税中介作为税收征管的重要纽带，其执业合

规性直接影响税收征管质效。唯有刚性约束，持续强化全链

条监管，完善信用评价与惩戒机制，才能引导涉税中介回归

“合法执业、专业服务”本源。以法治利剑规范涉税中介执

业边界，这既是维护税收公平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推动行业健

康发展、护航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关键举措。

涉税中介应强化合规经营的责任担当

涉税中介是涉税专业服务的提供者，不仅要依法依规执

业，更要坚持底线思维，守法诚信经营。

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、天津市税务学会理事李冬妍

认为，涉税中介应主动强化合规经营的责任担当，将合规理

念深植于业务全流程、贯穿于发展各环节。不仅要将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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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及行业规范作为执业的底线准则，更要将合规经营视为立

身之本、发展之基，坚守职业初心。

李冬妍指出，涉税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应当严守法律底

线，走合规正道，营造崇尚专业、守法经营的良好氛围。唯

有以专业优质服务为基石、以诚信合规经营为准则，才能行

稳致远，赢得社会的尊重与信任。

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楚文海补充道，涉税

中介连接着数量庞大、希望得到专业指导的经营主体，特别

是中小企业，亟需税务顾问专业帮助，他们需要的不是“走

钢丝”的冒险，而是在合规框架内谋求长远健康发展的“安

全通道”。对于广大纳税人缴费人而言，在选择涉税服务时务

必核查机构资质，警惕“节税秘笈”“避税计划”等违法陷阱，

通过合法合规的专业服务维护自身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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